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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国家司法考试试题参考答案 
试 卷 一 答 案 

 

一、单项选择题 
1—5．CCABC   6—10．BBDBC   11—15．DBCCD   16—20．DCBDD 

21—25．CCDDB  26—30．ABCAD  31—35．CCACC   36—40．BADBC 

41—45．DCBCA  46—50．BBACB 

 

二、多项选择题 
51．AD  52．BCD  53．BC  54．AC  55．AC  56．ABCD  57．ABCD 

58．AB  59．ABC  60．BCD  61．AD  62．ACD  63．BD  64．AD 

65．ABC  66．AB  67．ABCD  68．ABD  69．ABC  70．ABCD  71．BD 

72．ABD  73．ABC  74．AC  75．BC   76．BC  77．AB  78．BCD 

79．BC  80．BD  81．ABCD  82．CD  83．BC  84．ABC  85．BCD 

 

三、不定项选择题 

86．B  87．BD  88．ABC  89．A  90．ABC  91．ABCD  92．BD 

93．ACD  94．AC  95．ABD  96．AB  97．D  98．BD  99．C 

100．BCD  

 

试 卷 二 答 案 
 

一、单项选择题 
1—5．DDDCD   6—10．CADBD   11—15． ADCBC  16—20． DDBDA    

21—25．DCDDD  26—30．BDBDB  31—35．DDAAD  36—40．BABB C 

41—45．ABACA  46—50．CCDCC 

 

二、多项选择题 
51．ABCD  52．ACD  53．AC  54．ABCD  55．ABD  56．ABCD 

57．ABCD  58．AB  59．ABC  60．ABD  61．ABC  62．ABCD 

63．ACD  64．AD  65．CD  66．ABD  67．ACD  68．ABC 

69．BC  70．AC  71．BC  72．BD  73．AD  74．ABCD 

75．ABCD  76．AC  77．BC  78．ACD  79．ABD  80．ACD 

81．ABD  82．ABC  83．AB  84．AB  85．AC 

  

三、不定项选择题 
86．BCD  87．AB  88．CD  89．BCD  90．B  91．ABCD 

92．ABCD  93．D  94．A  95．A  96．AC  97．A 

98．AD  99．ACD  100．BC 

 

试 卷 三 答 案 
 

一、单项选择题 
1—5．CDDCB   6—10．CDDDB   11—15．BBBCD   16—20．CDCBD 

21—25．CCACB  26—30．ADABA  31—35．BCDBC   36—40．DCDAC 

41—45．DCDCC  46—50．BDCDA 

 

二、多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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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BD  52．ABC  53．CD  54．ABC  55．BD  56．BCD  57．AC 

58．ACD  59．BC  60．ABC  61．ABD  62．BC  63．BD  64．AD 

65．AC  66．ABCD  67．ABD  68．AB  69．BCD  70．ABD  71．BCD 

72．CD  73．AC  74．BCD  75．BCD  76．AB  77．AB  78．BCD 

79．ACD  80．BC  81．ABCD  82．AB  83．ACD  84．ABD  85．AC 

 

三、不定项选择题 
86．C  87．BD  88．D  89．D  90．AB  91．AC  92．D 

93．B  94．CD  95．BCD  96．ABC  97．C  98．ACD  99．AB 

100．ABCD 

 

试 卷 四 答 案 
 

一、参考答案（要点）： 
  1．根据材料，周永康同志在讲话中对法学理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要讲政

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二是要重实践，努力服务国家法治建设实践，不

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 

  2．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彻底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法学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繁荣法学事业，就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把握

法学领域意识形态的主导权。繁荣法学事业，就必须使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努

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3．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具有系统的科学性和充分的开放性。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是为社会主义法治建

设提供理论支撑和人才支持的重要阵地，事关我国法治建设的兴衰成败。繁荣法学事业，就必须不断提高

法学教育质量和水平，培养优秀的法律人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 

   

二、参考答案： 
  1．对事实一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因为以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触犯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使

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数额较大，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二者具有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的牵连

关系，从一重罪论处，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 

  2．对事实二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因为长时间勒住被害人的脖子，不仅表明其行为是杀人行为，而

且表明行为人具有杀人故意。 

  3．对事实三主要存在两种处理意见：其一，如认为死者仍然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盗窃罪；其

二，如认为死者不可占有其财物的，事实三成立侵占罪。 

  4．事实四成立敲诈勒索罪（未遂）与诈骗罪（未遂）的竞合。因为陈某的行为同时符合二罪的犯罪

构成，属于想象竞合。陈某对赵某实行威胁，意图索取财物未果，构成敲诈勒索罪（未遂）；陈某隐瞒李

某死亡的事实，意图骗取财物未果，构成诈骗罪（未遂）。由于只有一个行为，故从一重罪论处。 

  5．事实五对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成立自首。因为走投无路而投案的，属于自动投案，

不影响自首的成立。 

  6．事实六不构成立功。因为根据《刑法》规定，陈某提供的犯罪线索虽属实，但是其以前查办犯罪

活动中掌握的，故不构成立功。 

   

三、参考答案： 
  1．不正确。因为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庭应当启动对证据是

否为非法取得的调查程序。本案被告人均称供述系刑讯逼供所得，辩护人提出了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并

有一定证据支持，法院在公诉人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不做调查即采纳公诉人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2．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法庭应进行如下调查：（1）应要求公

诉人向法庭提供讯问笔录、原始的讯问过程录音录像或者其他证据，提请法庭通知讯问时其他在场人员或

者其他证人出庭作证。（2）仍不能排除刑讯逼供嫌疑的，公诉人应提请法庭通知本案讯问人员出庭作证。

（3）公诉人当庭不能举证的，可以建议延期审理。（4）控辩双方可以就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进行质证、



 
 

 

~ 59 ~ 

 

 

辩论。（5）对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如果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

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 

  3．没有。因为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

的地位、作用必须均已查清，是证据确实、充分的基本要素。本案仅根据同案犯朱某供述即认定尤某为策

划指挥者，无其他证据印证。 

  4．不能。因为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认定有

罪，必须证据确实充分。法庭认定何某犯罪的证据中，朱某、尤某在侦查中的供述笔录尚未排除刑讯逼供

可能；被害人陈述笔录和车辆被盗时的报案材料只能证明车辆被盗，不能证明谁是盗车者；监控录像只证

明朱某、尤某实施了其中一起犯罪；何某辩护人提供的犯罪时何某不在现场的 4份证据，法庭没有查明其

真伪。因此，现有证据没有排除何某没有犯罪的可能性，不能得出唯一的结论，认定何某犯罪的证据不确

实充分。 

  5．（1）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的依据主要是：第一，该证据是否用来证明本案的争点问题，与案

件证明对象之间是否存在客观联系；第二，该证据是否能够起到证明的作用，即是否具有对案件事实的证

明价值。 

  （2）不适当。因为这些材料与案件证明对象之间存在客观联系，指向何某是否有罪的争点问题；另

外，这些材料具有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能够实际起到使指控的犯罪事实更无可能的证明作用。 

   

四、参考答案： 
  1. 成立。因为根据《物权法》规定，经当事人书面协议，乙公司可以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

材料、半成品、产品设定抵押，无须以登记为设立要件。 

  2. 不是。因为甲公司房产抵押与乙公司现有的及将有的生产设备等动产的抵押没有明确约定抵押份

额，属于连带抵押。抵押权人（即银行）可以选择就任一财产实现抵押权。 

  3. 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在法院依据竞买结果制作裁决书后，甲公司将房产过户给了丙公司，丙公司

是房产所有人。当事人对房产权属作的特别约定，不具有物权效力。但是该备忘录没有违背法律的强制性

规定，具有债权效力，丙公司对甲公司负有合同义务，即依约履行将房产过户给甲公司的义务。 

  4. 有效。因为丙公司是房产所有权人，有权对房产进行处分，且就同一房产签订多份买卖合同，合

同效力既不会仅因为房产没有过户而受影响，也不会仅因为是一物多卖而受影响。 

  5. 有权。因为丁公司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虽然在甲公司、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的房产买卖合同中

约定，丁公司应先交首付，甲公司后办理房产过户。但是，房产产权人丙公司在签约次日就和戊公司签订

房产买卖合同。该行为已经明确表明，甲公司有无法履行交房义务的可能。作为先交首付款义务的丁方，

有权行使不安抗辩权。 

  6.无权。因为甲公司可以行使先履行抗辩权。甲公司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义务在后。丁公司享有不安

抗辩权，可以拒绝履行自己的先给付义务，但是不能以不安抗辩权要求甲公司履行在后的义务。 

  7. 能。因为甲公司在合同订立半年内没有履行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义务，丁公司行使约定解除权的

条件已经成就。 

  8. 不能。因为甲公司、丙公司与丁公司签订房产买卖合同中约定丙公司和甲公司对合同的履行承担

连带责任。该约定属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具有

法律约束力。 

  9. 可以。因为根据《合同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合同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数

额过分高于损失，当事人可以请求法院予以适当减少。 

   

五、参考答案： 
  1．（1）王某不是本案当事人，因为本案是以甲公司名义提起诉讼的。王某是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可以直接代表甲公司参加诉讼。 

  （2）江甲不是本案当事人，因为他未参与本案毁坏财物的行为。江甲是江乙的法定诉讼代理人。 

  （3）江乙是本案当事人，因为江乙是致害人。江乙是本案共同被告之一。 

  2．（1）损坏设备登记表不能作为本案证据； 

  （2）照片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属于物证； 

  （3）录音资料可以作为本案证据，属于视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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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尚某除不能进行和解、变更诉讼请求、承认对方诉讼请求、增加和放弃诉讼请求、撤诉以及上诉

之外，其他诉讼权利均可行使。因为甲公司对律师尚某的授权属于一般授权，尚某可以行使属于一般授权

范围内的各项诉讼权利。 

  4．（1）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甲公司要求黎某向王某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因为主体不适格； 

  （2）法院应当裁定驳回黎某要求甲公司支付劳动报酬的诉讼请求，因为这属于劳动争议，当事人只

有经过劳动仲裁后，才能向法院起诉。 

  5．黎某可通过以下途径解决劳动报酬问题： 

  （1）与甲公司协商解决； 

  （2）请工会或第三方与甲公司协商解决； 

  （3）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 

  （4）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5）如果不服劳动仲裁，且黎某要求给付的劳动报酬数额高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 12 个月金额的，

可以向法院起诉。 

   

六、参考答案： 
  1．由省林业局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因为本案被诉行为为省林业局直接作出的没收和罚款的行政处罚，

且不属于行政诉讼特殊地域管辖的情形，故应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2．没有。因为乙公司与省林业局的处罚行为无直接的、实质性的利害关系，对甲公司不履行合同及

给乙公司带来的损失，乙公司可以通过对甲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等途径获得救济。 

  3．不能。因为致函是一种告知、劝告行为，并未确认、改变或消灭甲公司法律上的权利义务，是对

甲公司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及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致函不属于行政

诉讼受案范围。 

  4．（1）不能。因为本案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撤销省林业局的处罚行为，传唤行为由省林业公安局采取，

与本案诉求无关，不能作为本案审理对象。 

  （2）不能。因为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治安传唤适用的对象是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李

某并未违反治安管理规定，故省林业公安局不得对李某进行治安传唤。 

  5．属于企业设立的前置性行政许可。根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设定企业或其他

组织的设立登记及其前置性行政许可。 

  6. 应当。因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公民采取逮捕措施后，决定不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

的，受害人有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7. 不成立。因为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已经取消了司法赔偿的确认程序，以此为由拒绝赔偿缺乏

法律依据。 

  8. 不成立。因为本案侵权行为持续到 2010年 12 月 1 日以后，按照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应当适用

修正后的《国家赔偿法》。 

七、（略） 
 

 

 

 


